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民國 90 年 12 月 31 日 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0) 台勞安三字第  0064034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51 條
本會會員適用規定摘錄如下：

第   17 條 雇主依本標準規定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依下列規定：
一  氣罩應置於每一氣體、蒸氣或粉塵發生源；如為外裝型或接受型之氣罩，則應接近各該發生源設置。
二  應儘量縮短導管長度、減少彎曲數目，且應於適當處所設置易於清掃之清潔口與測定孔。
三  設置有除塵裝置或廢氣處理裝置者，其排氣機應置於各該裝置之後。但所吸引之氣體、蒸氣或粉塵無爆炸之虞且不致腐蝕該排氣機者，不在此限。
四  排氣口應置於室外。
五  於製造或處置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時間內有效運轉，降低空氣中有害物濃度。 

第   18 條 雇主對排水系統、坑或槽桶等，有因含有鹽酸、硝酸或硫酸等之酸性廢液與含有氰化物、硫化物或多硫化物等之廢液接觸或混合，致生成氰化氫或硫化氫之虞時，不得使此等廢液接觸或混合。
第   19 條 雇主對受特定化學物質污染之破布、紙屑等，為防止勞工遭受危害，應收存於不浸透性容器，並加栓、蓋等措施。
第   23 條 雇主使勞工處置、使用丙類第一種物質或丁類物質之合計在一百公升 (氣體以其容積一立方公尺換算為二公升。以下均同。) 以上時，應置備該物質等漏洩時能迅速告知有關人員之警報用器具及除卻危害之必要藥劑、器具等設施。
第   30 條 雇主對製造、處置或使用乙類物質、丙類物質或丁類物質之設備，或儲存可生成該物質之儲槽等，因改造、修理或清掃等而拆卸該設備之作業或必須進入該設備等內部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  派遣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作業。
二  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於事前告知從事作業之勞工。
三  確實將該物質自該作業設備排出。
四  為使該設備連接之所有配管不致流入該物質，應將該閥、旋塞等設計為雙重開關構造或設置盲板等。
五  依前款規定設置之閥、旋塞應予加鎖或設置盲板，並將「不得開啟」之標示揭示於顯明易見之處。
六  作業設備之開口部，不致流入該物質至該設備者，均應予開放。
七  使用換氣裝置將設備內部充分換氣。
八  以測定方法確認作業設備內之該物質濃度未超過容許濃度。
九  拆卸第四款規定設置之盲板等時，有該物質流出之虞者，應於事前確認在該盲板與其最接近之閥或旋塞間有否該物質之滯留，並採取適當措施。
一○  在設備內部應置發生意外時能使勞工立即避難之設備或其他具有同等性能以上之設備。
一一  供給從事該作業之勞工穿著不浸透性防護衣、防護手套、防護長鞋、呼吸用防護具等個人防護具。
雇主在未依前項第八款規定確認該設備適於作業前，應將「不得將頭部伸入設備內」之意旨，告知從事該作業之勞工。
第   31 條 雇主對丙類第一種物質或丁類物質發生漏洩致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立即使勞工自作業場所避難。在未確認不危害勞工之前，雇主應於顯明易見之處，揭示「禁止進入」之標示。但在使用防護具及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指導下搶救人命及處理現場之必要作業者，不在此限。
第   33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特定化學物質之搬運或儲存時，為防止該物質之漏洩、溢出，應使用適當之容器或確實包裝，並保管該物質於一定之場所。
雇主對曾使用於特定化學物質之搬運、儲存之容器或包裝，應採取不致使該物質飛散之措施；保管時應堆置於一定之場所。
第   36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時，應設置洗眼、沐浴、漱口、更衣及洗衣等設備。但丙類第一種物質或丁類物質之作業場所並應設置緊急沖淋設備。
第   37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時，應於作業場所指定現場主管擔任－主管實際從事監督作業。
雇主應使前項作業主管執行下列規定事項：
一  預防從事作業之勞工遭受污染或吸入該物質。
二  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勞工作業。
三  保存每月檢點局部排氣裝置及其他預防勞工健康危害之裝置一次以上之紀錄。
四  監督勞工確實使用防護具。
第   40 條 雇主應禁止勞工在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吸菸或飲食，且應將其意旨揭示於該作業場所之顯明易見之處。
第   41 條 雇主對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管理物質之作業，應就下列事項記錄，並自該作業勞工從事作業之日起保存三十年：
一  勞工之姓名。
二  從事之作業概況及作業期間。
三  勞工顯著遭受特定管理物質污染時，其經過概況及雇主所採取之緊急措施。
第   48 條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實施勞工健康檢查及管理。
第   49 條 雇主因特定化學物質之漏洩，致勞工吸入或遭受其污染時，應迅即使其接受醫師之診察及治療。
第   50 條 雇主對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場所，應依下列規定置備與同一工作時間作業勞工人數相同數量以上之適當必要防護具，並保持其性能及清潔，使勞工確實使用。
一  為防止勞工於該作業場所吸入該物質之氣體、蒸氣或粉塵引起之健康危害，應置備必要之呼吸用防護具。
二  為防止勞工於該作業場所接觸該物質等引起皮膚障害或由皮膚吸收引起健康危害，應置備必要之不浸透性防護衣、防護手套、防護鞋及塗敷劑等。
三  為防止特定化學物質對視機能之影響，應置備必要之防護眼鏡。

